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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卫生厅局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

，各有关单位： 《疟疾暴发疫情应急处理预案（试行）》印

发2年来，对于规范各地疟疾突发疫情应急处理和防控工作起

到了积极作用。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

病防治法》和《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》，结合各

地在预案试行期间发现的问题，我部在广泛征求各省和专家

意见的基础上，对预案进行了修订。现将修订后的《疟疾突

发疫情应急处理预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本地实际贯彻执

行。原卫生部办公厅印发的《疟疾暴发疫情应急处理预案（

试行）》同时废止。 附件：疟疾突发疫情应急处理预案 二○

○六年二月十三日 附件：疟疾突发疫情应急处理预案 疟疾是

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重要虫媒传染病，我国有21个省、自治

区、直辖市（以下简称省）存在疟疾传播。目前，云南、海

南两省的疟疾流行仍较为严重，中部地区的苏鲁豫皖鄂5省疟

疾流行尚未得到有效控制，部分地区出现疫情回升或局部暴

发流行，许多省受到输入性恶性疟的威胁。由于疟疾具有传

播快、流行易反复等特点，在全国多数地区疟疾流行因素尚

未根本改变的情况下，出现暴发疫情或疫情复燃的潜在威胁

依然存在。为有效预防和及时控制疟疾的突发疫情，保障人

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，维护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，

特制订本预案。 1．总则 1．1 目的有效预防和及时控制疟疾



突发疫情，指导和规范突发疫情的应急处理工作，最大限度

地减少突发疫情造成的危害，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

。 1．2 工作原则疟疾突发疫情的应急处理工作，应贯彻预防

为主的方针，坚持统一指挥、分级负责、快速反应、科学应

对、依法管理的原则。 1．3 编制依据本预案以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、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》、《

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》和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

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办法》等为依据编制。 100Test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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